农业良种工程“育繁推”激励资金
申报细则

生物育种产业化示范推广项目
（一）申报范围
1.申报主体：依法注册登记、具备相应种植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包括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种植大户等。
2.种植要求：申报主体需示范种植转基因玉米，品种为国家或省级审定、依法合规推广品种，严格遵循转基因作物种植技术规程，无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记录。
3.种植面积：2025年度内种植面积300亩以上经营主体，按种植面积享受激励政策。
4.其他要求：同一经营主体在同一县域仅可申报1次，不得跨县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；申报主体需承诺配合核查，确保种植信息真实有效。
（二）申报流程
1.自主申报：申报主体资质证明（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种植相关证明（土地流转合同、种植地块照片及坐标，品种审定证书、种子购买凭证复印件）；诚信申报承诺书（承诺无虚报面积、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监督核查）。申报主体对照申报条件，将申报材料于2026年4月25日前报送荣成市农业农村局法规科教科，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要求的，退回申报主体限期补充，逾期未补充的视为无效申报。逾期申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2.市县核验：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相关单位，对申报主体的种植面积、品种合规性等情况进行全面核验，确定核验面积，建立核验台账。市级对面积、材料完整性、信用情况等进行复核，确定拟认定主体名单。
3.公示评选：将拟补助主体名单、核验面积、拟补助金额在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官方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，公示期间接受群众监督和异议反馈；对收到的异议，及时核查处理并公示结果，无异议的确定为最终补助对象。
（三）报送要求
1.报送方式。申报材料复印件需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公章，不得伪造、篡改。纸质材料一式2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装订成册；电子版材料（PDF格式）同步报送。申报材料须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，严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且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2.报送地址：荣成市农业农村局法规科教科401室，联系人：张晓艳，联系电话：0631-7560260，邮箱：rcsnyncjfgkjk@wh.shandong.cn




附件1
荣成市农业良种工程“育繁推”激励资金
项目申报材料
农业生物育种产业化示范推广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
一、基本情况
申报主体情况介绍，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地理位置、注册登记时间（时间、资金）、空间布局（土地利用现状）、种植类型、组织经营模式等。
二、主要做法
育种购买种植收益情况。
三、申请补助情况
拟申请补助金额。
四、证明材料
申报主体资质证明（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种植相关证明（土地流转合同、种植地块照片及坐标，品种审定证书、种子购买凭证复印件）；诚信申报承诺书（承诺无虚报面积、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监督核查）。
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名称
2026年 4月2*日
附件2
项目申报（分配）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或
个人名称（盖章）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
	
	联系人、电话
	

	
	
	
	注册资本
	

	
	
	
	上年度实缴税金
	

	
	单位地址
	
	信用等级
	

	项目名称
	
	拟申报（分配）金额
	

	
	
	地方财政配套要求
	

	所属区镇（街道）或
主管部门
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年  月  日
	主办单位
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社会信用中心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年  月  日
	财政局
审核意见
	


公章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.信用等级由市社会信用中心负责填写。2.原市属企业由市工信局负责审核，其他单位或个人由所属区域行政机关或系统主管部门负责审核（如XX镇、XX部门）。3.本表一式四份，申报单位或个人、主办单位、财政局、政府办存档各一份。

附件3

诚信申报承诺书
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无虚报面积、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监督核查。
承诺人：
2026年4月  日

